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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議程 

 



  



109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 

時間：109年 12月 2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10分 

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樓大禮堂（臺北市朱崙街 20號） 

時間 議程 單位 

13:30-14:00 簽到 

14:00-14:05 活動開始 

14:05-14:10 主辦單位致詞 
體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 

許秀玲組長 

14:10-14:15 全體合影 

14:15-14:30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NGOs）20週

年成果 

外交部 

宋永福參事 

14:30-14:45 運動 x觀光－2021自行車旅遊年 
交通部觀光局 

歐陽忻憶科長 

14:45-15:00 大型體育活動防疫注意事項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家諮詢

委員 吳聰能副校長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5:30 
申請補助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行

政須知及配合事項 

體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 

夏淑蓉代理科長 

15:30-15:50 
中華奧會辦理本署委託國際體育交

流業務執行情形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徐孝慈組長 

15:50-16:10 
辦理國際賽經費補助核結須知及配

合事項 

誠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巧倫會計師 

16:10-16:30 受補助單位辦理採購應注意事項 
體育署秘書室 

楊琇如科長 

16:30-16:50 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權益事項須知 
洪貴叁律師事務所 

洪偉勝律師 

16:50-17:10 個案諮詢交流 

各單位如有相關行政業務、申請

或核銷表件等問題待諮詢者，請

將問題或相關資料帶至現場，將

有專家學者及承辦人可做諮詢。 

※主辦單位保有變更研習課程之權利，研習時間及內容將依現場實際情況而訂；

出席活動時請務必配戴口罩，亦請配合現場出入執行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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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題參考資料 

 



  



自行車旅遊 • 看見台灣之美

主題旅遊年

生態旅遊年

2017

海灣旅遊年

2018

小鎮漫遊年

2019

脊梁山脈旅遊年

2020

自行車旅遊年

2021

鐵道觀光旅遊年

2022

跳島旅遊年

2023

博物館旅遊年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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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登高山 跳島旅遊

認識台灣

愛護台灣

三十而立，三大壯遊

打造世界最美自行車旅遊王國
三個面向

LOGO設計理念
橘色-象徵陽光與生命力，展現自行車騎士活力
藍色-象徵天空與海洋，呈現自行車御風而行
綠色-象徵大自然與山景，代表自行車無碳.永續

設施優質化
資訊優質化
服務優質化

遊程VS活動
國際化VS在地化

國際、國內及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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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環境優質化
環島1號線+25條環支線+16條多元路線

16條多元路線：916.9公里
7條優先辦理部分路線：273.7公里

1.行前資訊-自行車旅遊主題網 2.遊程規劃-旅遊書、宣傳影片

起心動念

國際宣傳影片
(環島1號、國家風景區多元路線)

自行車旅遊專書

VR影片(以多元路線特色亮點串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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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火車人車共乘或自行開車上路 4.可於當地租賃自行車

啟程

莒光號-人車同行

攜車袋-免費乘車

自強號-人車同行

高鐵-
自行車硬殼攜車箱(推動中)

區間車

公路客運-搭載自行車

慢騎
5.騎乘導引-APP、摺頁

7.自行車補給站8.維修柱

6.沿指標騎乘

環島路線32站
多元路線18站 合計50站(洽談中) 補給站294+55處

兩鐵轉運站18+3處
合計370處

自行車偵測器14處 23處

9.自行車友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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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區域觀光圈、自行車、食宿遊、在地業者等，並與旅行社合作
開拓市場販售遊程。

★已與旅行社合作販售計5條，其餘接洽中。

7條多元路線(109年底前完成騎乘環境優化)

9條多元路線(110-112年陸續完成騎乘環境優化)

旅遊體驗特色化-遊程
特色遊程

項次 路線 遊程 相關推廣活動

1
北海岸路線
(金色水岸、雙灣、灣塔、萬金)

北海岸極點慢旅逍遙二日遊 基隆北海岸觀音山自行車騎遊(4-10月)

2 東北角路線(黃金山海線) 舊草嶺環狀線一日遊★ 極東點騎遊(4月) 、壯圍沙丘生活節系列活動
(8月)3 宜蘭濱海．蘭陽平原路線(噶瑪蘭線) 宜蘭濱海自行車道一日遊★

4 花東縱谷路線(板塊騎遇線)
2021 East of Taiwan花東海灣自行車挑戰
玉富自行車逍遙遊

花東海灣自行車挑戰(9月) 、小鎮自行車逍遙
遊(5、9月)

5 東海岸路線(馬到成功線) 漫遊東海岸邁向成功-馬到成功逍遙遊 馬到成功168-藝騎東海岸(3-12月)
6 西拉雅路線(菱波官田線) 菱波官田(綠野騎緣路線)一日遊 西拉雅趣飛車(10月) 、水庫騎跡活動(11月)

7 澎湖路線(菊島線) 澎湖跳島自行車旅遊★
自行車領騎服務(3-6月) 、數位集章活動(7-
10月) 、澎湖跳島101K自行車活動(9月)

項次 路線名稱 遊程名稱 相關推廣活動

A 花東縱谷路線(洄瀾曼波) 橫跨雙「潭」自行車體驗二日遊 花東海灣自行車挑戰(9月) 、小鎮自行車逍遙
遊(5、9月)B 花東縱谷路線(田園風光) 花東縱谷一日遊

C 參山路線(獅頭山) 峨眉北埔一日遊★ 參山自行車騎旅系列活動(3-5月)、八卦山自
行車嘉年華(11月)D 參山路線(田水) 長青、二水自行車逍遙遊一~二日遊

E 日月潭路線 環騎日月潭二日遊★ 日月潭Come!Bikeday(10月)
F 雲嘉南濱海路線(嘉義糖鐵) 北門逍遙遊一日遊

極西點騎遊暨雲嘉南濱海小鎮漫遊(9月)
G 雲嘉南濱海路線(台江) 安南七股單車遊一日遊
H 茂林路線(高雄山城) 六龜荖濃溪文化單車遊 滑步車競賽 (3月) 、山城逍遙遊(9-11月)

I 大鵬灣路線 大鵬灣環灣生態遊一日遊
鵬友來趣Bike訪屏東活動(2-3月) 、大鵬灣
Cruising300(10月) 、LAVA Tri自行車 (12月)

產業產品市場化

雄獅集團呼應2021自行車旅遊年，與太平洋
自行車合作，推出自行車主題特色行程。

麗寶集團旗下福容大飯店響應2021自行車旅
遊年，已選定全台七個飯店（深坑、福隆、漁
人碼頭、麗寶樂園店、高雄、墾丁、花蓮）打
造自行車友善服務及自行車主題房。

自行車旅遊行程 自行車主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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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國際化與在地化，融入離島體驗 、運動競技、親子共遊、產業市集、休閒樂活、身障騎遊等元素。
本局2020年已核定補助民間團體、地方政府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自行車活動合計4,660萬元。

旅遊體驗特色化-活動 3類型 22大項 63子項活動

特色活動

APP活動

7條多元路線
熱
度
分
析

配合活動宣傳，透過APP蒐集騎士
騎乘路線之喜好，分析各路線騎
乘累積次數，掌握各路線騎乘狀
況及辦理成效。

大
藝
術
家
自
行
車
挑
戰

舉辦自行車挑戰賽活動，參賽者可自
行規劃騎乘路線(須包含自行車道)，
透過APP軌跡紀錄及熱度分析功能，
騎乘出特殊圖形並將成果照上傳，票
選優勝圖片作為熱身活動。

配合2021自行車旅遊年新增線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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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ke Taiwan台中自行車嘉年華(109.9.19~20、11.7~8)

產業市集

 Formosa 900騎遇福爾摩沙(109.11.7~15)

自行車產業嘉年華

E Bike武嶺登山挑戰

案例1-國際級活動推廣自行車產業、騎乘E bike登上武嶺

產業市集

案例2-自行車活動豐富多元，結合產業共同行銷

 2020極點慢旅-極北點、極西點騎遊

兒童滑步車體驗

農特產市集

 2020日月潭Come!Bikeday

花火音樂嘉年華
環潭挑戰、自行車逍遙遊 兒童趣味競賽活動

自行車騎乘活動

產業市集

美食市集

產業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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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4年(2016-2019年)獲得全球百大綠色旅遊目的地
-2020全球最佳十名綠色旅遊目的地-亞太區最佳旅遊目的地獎黃金山海線

舊草嶺環狀線一日遊

福隆車站 舊草嶺隧道 石城服務區 萊萊秘境 三貂角燈塔 卯澳漁村 福隆遊客中心

必吃：福隆便當、石花凍
必買：石花菜、新鮮海產
必體驗：風帆、獨木舟

台灣好行 黃金福隆線套票
(旅行社販售，套票包含:巴士一日票、沙雕展
門票、潛水課程、下午茶及自行車租賃)

結合自行車租賃、
美食、住宿、伴手禮
及旅行社業者。

APP活動-騎乘軌跡紀錄與票選活動、
大藝術家自行車挑戰

6月3日世界自行車日-自行車大會師

在地遊程結合活動體驗案例3-漫遊東北角黃金山海線

 遊程體驗：

 活動體驗：

行銷宣傳多元化

2.啟動.凝聚共識1.前導宣傳
• 2021 自 行 車 旅 遊 年

啟動儀式及自行車論
壇-東北角
(2020.11.25-26)

• 友善自行車台灣快樂
行-環島座談會
(2020.11.28-12.4)

3.整合行銷 4.國際宣傳
• 國際媒體踩線報導

(2021.Q1起)
配合CECC邊境開放政策

• 專業自行車展
-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2021.3)
-Bike EXPO New
York(2021.5)

• 辦事處多層次宣傳
(2020.Q4~2021.Q4)
疫情尚未趨緩前，提高
翻譯國內大型自行車活
動系列文宣及影片之頻
率，運用駐外辦事處網
站及社群平臺，大力宣
傳自行車旅遊。

• 加強國際鏈結互訪
(2021.Q2~Q3)

• 自行車路線攝影展
(2020.11.18~12.14)

• 自行車小鎮打卡集章、
KOL行銷、每季宣傳
(2020.12~2021.12)

• 全年網路及波段行銷
-路線介紹及安全宣導

(2020.Q4)

-大藝術家APP活動
(2021.Q1~Q2)

-AR打卡換代幣(2021)

• 喔熊組長揪粉騎車
-跟喔熊騎遊台灣-白
沙灣(2020.11.28)

-票選人氣路線+喔熊
組長實地騎乘拍攝影
片 (2020.Q4)

• 台北國際旅展(ITF)
主題館+台灣館
(2020.10.30~11.2)

• 2021年記事本-
自行車活動行事曆
(2020.12)

• 臺鐵列車椅套宣傳
已設計完成，預計2021
年3月製作.裝設完成。

自行車VR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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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宣傳影片

環島一號線-真的有這條路篇 國家風景區多元路線-感覺真實的自己篇

2019 麥哲倫獎-「亞洲生態友善的綠色旅遊目的地」銀獎
(Asia - Overall Destinations-Eco-Friendly "Green" Destination)

提到自行車 就想到台灣
打造台灣成為世界上最美的
自行車旅遊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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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38%
• 10%
• 6%
• 38%

60%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804003088-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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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0

• 1. 30
• 2. Google

• 3. Provision coverage
…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8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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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orm.mg/article/283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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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事務工作說明

報告單位：中華奧會
報告日期：109年12月2日

• 維護奧林匹克體系相關會員權益
洛桑協議與奧會模式
支援協會參與國內外國際活動

• 國際奧會政策與奧林匹克價值傳遞
• 組團參加國際綜合性賽會
• 國際及兩岸交流暨人才培育成果發表會(12月10日)

說明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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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協議與奧會模式

• 目的：因應1970-80年代國際政治情勢變化，使
我國選手順利參加與國際奧會相關的比賽及活動。

• 基礎：1981年洛桑協議
• 內容：
奧會及代表團名稱: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國際奧會核准梅花五環會徽/會旗
保障權利與其它國家奧會相同
國際奧會承諾協助申請相關運動組織會籍

• 奧會及代表團排序以縮寫TPE排列在「T」
1983年開始—1984年洛杉磯奧運

洛桑協議的歷史背景

IOC
承認中國

田徑、體操
喪失會籍

亞洲運動協
會喪失會籍

以中華民國
名稱參加
慕尼黑奧運

足球、自由車
手球喪失會籍

名古屋決議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排球、角力
舉重喪失
會籍

台美斷交
簽署
洛桑協議

籃球
喪失會籍

聯合國
席位

被取代

名稱問題
退賽
蒙特婁奧運

停權

莫斯科奧運

未參加

德黑蘭亞運
未參加

曼谷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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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洛桑協議約本

1981年洛桑協議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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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會模式現況

1981 2013

奧會會徽及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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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會模式現況

奧林匹克活動通訊錄

54



奧會模式現況

支援協會參與國際活動
• 參與人員
國際體育事務工作小組成員
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課程ISATC結業人員

• 工作內容與專業
協助出席國際會議或參加國際活動

語文翻譯協助
協助與大會溝通聯繫
協助出返國過程登機轉機事宜
確認大會「奧會模式」儀節安排
各項後勤行政支援

協助舉辦國際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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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奧會承諾協助我國選手國際賽會參賽權益
 若因政治因素遭他國限制入境
 說明立場：我國非屬中國的一部份，以Chinese Taipei

名稱參與奧林匹克活動。

 確保選手不受各國邊境管制影響參賽

• 近期重要賽會
 東京奧運資格賽
 北京冬季奧運資格賽

後疫情時代的應變

國際奧會政策與奧林匹克價值傳遞
• 藉由編譯國際奧會政策相關文件，向國內各協會及大眾進行宣導
• 定期將國際最新資訊公告於本會官網
• 向國際社會廣為宣傳我國各項奧林匹克活動與運動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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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奧運團服發表會、模擬東京奧運對抗賽
• 2020臺灣運動產業博覽會開幕典禮
• 中華奧會首辦運動經紀論壇 運動員親身參與獲益良多
• 中華奧會榮獲 109 年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傑出貢獻民間團體獎

IOC及OCA網站刊登我國或本會運動消息

與體育署為共同夥伴 發揮中華奧會
國際影響力為我國體育運動貢獻心力

本會慶祝國際奧林匹克日，與智利奧會簽約，
積極投書國際組織，分別獲得IOC、ANOC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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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參加國際綜合性賽會 (2021-2024 賽會)

2023

烏蘭巴托東亞青年運動會
世界沙灘運動會

2024
江原道冬季青年奧運會
巴黎奧運會
亞洲沙灘運動會

北京冬季奧運會
伯明罕世界運動會
杭州亞洲運動會
達卡青年奧運會(延期至2026)

2022

2021

三亞亞洲沙灘運動會(延期)
曼谷春武里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
東京奧運會(延期)
汕頭亞洲青年運動會

組團參加國際綜合性賽會-賽前作業

• 運動會競賽資訊佈達
• 各階段報名作業
• 代表團服裝、裝備調查、採購及發放
• 代表隊器材之運送或租賃
• 代表團航班交通安排
• 國際聯繫

參加總領隊會議及代表團先遣註冊會議
聯繫確認代表團住宿及當地交通安排
確認代表團辦公室的配置及內部規劃
確認代表團參賽旗、歌奧會模式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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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拓展運動外交 體育運動聯結世界友誼

• 宏都拉斯駐台大使拜會拜訪
林鴻道主席

• 本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學員協助接待
2020運動產業博覽會駐台外事館處貴賓
諾魯共和國、奧地利、匈牙利、宏都拉斯

#Strong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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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圍體接受機關補助

辦理採購應注意事項

報告單位：體育署秘書室

報告綱要

·特定體育圍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之

法源依據

·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結語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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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國民體育法

國民體育法第34條規定：
特定體育圍體就其財務及會計事項，不得有匿報或廬報情事，
並應辦理下列事項 ：
一 、 實施內部財務監控制度。
二 、 公告年度預算 、 決算及政府機關補助之經費。

法令規定－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
特定體育圍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
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並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
採購之開標 、 比價 、 議價 、 決標或驗收應於等標期或截止收件
日五日前，或預定驗收日五日前檢送採購預算資料丶招標文件
及相關文件，報請補助機關（體育署）派員監辦。
·受補助對象：特定體育圍體
·受補助金額：超過總採購金額1/2,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100萬元）以上者。
·適用法規：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等相關規定
·監督機關：補助機關（米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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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行政浣公共工程委員會綱玷
- CJ X 

，迂」政府採購法規 H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p. 合合苞｝

＇，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採購手冊及範例 ，，政府採購資訊

·政府採購法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工程類招標文件案例

·政府採贖法施行細則 ·英文招標文件範本（僙供參 ．財物類招標文件案例

·子法
考）

·勞務類招標文件案例

．行政規則 ．機關辦理還有利標簽辦文
件範例

·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
相關函文 ·英文招標文件案例

·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 ．機關自行辦理工程保險案
相關函文逐條釋例 例

·修訌草案 ·採購手冊及範例

． 裁判

．各機關政府採購法諮詢窗
口

·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

·本法施行後相關法令刪修
情形

'，政府採購條約協定 ，，採購專業人貝相關資訊 ，：採購稽核 ，，政府採購爭議處理

．修正版WT0政府採購協定
恪�012)

https//WWWp<<.gov.<w/Coa<ea<_Us<.asp,?oc26AOB1 

．採購稽核概述 ．申訴調解之畫類表格與流

．中央採購稹核相關法規
， 上�0948

譴 户 口 曰 。� p� e w,I ＾和d ,．,
2020/8/1 3 

補充說明

重點提醒

巴

、

·工程會／政府採購／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應依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規定採用主管
機關訂頒之各類最新範本

1.投標須知範本：109.03.23修正

2.財物採購契約範本：109.01.15修正

3.勞務採購契約範本：109.06.30修正

4．投標廠商罄明書範本：109.09.16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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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行政浣公共工程委員會綱玷

補充說明

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採嬅評選項目及配分慍重範例

分慍垂範例

I 媒體服務採購評遲項目及配分櫺里範例

|適用霰有利欞

|準用景有利欞

I 取最有利欞精神

I 機關辦理霰有利欞簽辦文件範例下載

··'-－

行政浣公共工程委員會綱玷
- ,  x 

ndex.aspx ．日O 擡繯 p. 面洽·@•

1擬採準用霰有利標決標及專家學者評選委貝篩選條件之簽辦文件也坐3日但亜）Ill但坐）

l!I 評選須知（盅評分表 總表）因S1!0l Ill (p_dD Ill位q)11!1

2核定評選萎責及丁作小組成晨L簽辦文件因Q!:J IIIJp_dD Ilic凐OIIII（旉家學者委貝建議

名單囯迷1D但叩Ill(QQ!ll!!I 內派委貝廷議名單也斡）＇但叩l!ILQil.ll l!!I 聘兼委貝

意願調查表k担9,出匹lfl Ill (Q叩圜 丁作小組成貝建議名單但堡)日但屯）Ill但連）

11!1) 

3成立評選委員會之姦辦文件（免召開第1次會議者但9_cJIll (p _dD Ill Lo_d.l) 11!1、召開第1次

會議者也塈)11位叩ll1但叩l!!I) 開會通知單（槁）但"91'位q)Ill但咀）l!!I 會議時

閶意願調疍表包竺」11p叩囚包叩l!!I

4準備招標文件階段第1次評選委貝會謊紀錄之簽辦文件因S1!0lIll (p _dD Ill Locl.ll 11!1、函

（稿）竿llilill@lll但坐）圖 會議紀錄因醞11但中D (QQ!l l!!I。（註，由機蔗自行

訂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評定方式者·免召開此一會議）

5召開第2次評選委貝會議（評選會議）開會通知單（致委貝稿但翌"'pq`｀但連｀｀

致廠商槁國111國Ill國1111)、議程表k担911p叩國p叩圖、初審意見但q)

日國Ill國1111 評選委晨審查憙見表但鄄)111伊叩Illp叩1111

6評選結果之鎄辦公文且卑iO但也）Ill但盡）圖 函（槁）但�I'但亜）Ill但坐）圖 會議

紀錄(QQfl Ill {QQf) Ill (Q叩1111 紀鉲附件但竺)Illp叩ll1但連）1111

霜 户 口 曰 。． P3 e w］ ＾戸,,,:, 上�0951

2020/8/'3 譽84



補充說明

重點提醒

·工程會109年11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753
號函，訂定

「
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1份，並

修正
「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及
「

機關辦理最
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為避免辦理評選作業，因疏忽致發生違反法
令規定情形，工程會訂定檢核表，提供檢核
內控參採使用並存襠備查，無須簽報及核定
，以免增加行政作業 。

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

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
標案名稱：
標案案號：

檢核事項 是 否 不適用

1．訂定評選項目 、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本項捍一勾還，餘勾還「不適用」）：

由採購評遹委員會訂定或審定。

有前例或條件簡孚者，由機關訂定或審定。

2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時點（本項掙一勾還，餘勾還「不適用」）：

評選項目 、評藩標準及評定方式由評選委員會訂定者或瀋定者，評選
委員會於招標前成立。

評選項目 、評藩標準及評定方式由機眈訂定或審定者，汗選委員會於

開標前成立。

3．採睛評選委員會緝成：

委員具備與採媾案相關之專門知識。

委員人數符合5人以上 。

非政府機關現職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教不少於三分之一。

評選
機關聘兼之委員經當事人同意

召紮人由機閽內部人員擔任者，由一级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委員

委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権人員核定。
會成

4．機閽公正過聘委員：

氣接受請託或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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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

1委員會緝成及法定開會人歎：

開會時，委員總額二分之 一 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款至少二人。

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不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 一 。

召紮人及副召紮人由機闢首長或其投權人員指定委員擔任，或由委員

互選產生之。

評選 召禁人由機關內部人頁擔任者，由 一 级主 1钅以上人員任之。

時 委員氣因故未能唱磧擔任委員，致委員會0Jl.成未符法定規定。

委員自接疲評遜有關資料之時超，未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 、作為投標

廠甯之分包廠甯或擔任工作成員。

開會時，委員總額二分之 一 以上出席。

2．評選作索程序：

吡認委員已知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內容（如附件），且益

愿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並納入會議紀錄。

工作小縝就受評厰崗貢料擬具初審恋見。

汗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 、受評廠崗貸料及工作小徂孑l}審意見，逐頊討

論並進行評分作業。

對於不同委員之評逆咭果，砥認氣明頫差異情形。

不同委員之評遜結果有明頓差異情形，提交評選委員會召禁人處理。

（前項勾暹 「 是」者，本項勾選 「 不適用」）
't-＂-｀ ¢ ＊ 只 A` 十· im o,＇＊ 只 4` `¢ U-田 .. k』--r，k I J^ _;;＾心立曰 仁 田 －

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

1．貢訊公開：

於決糅公告公布最有利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咭果 、全部委員

姓名及職業及出席會議之委員姓名。

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股崗投標文件內容，對於不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通知其原因。

評選 對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但未得標之廠崗，通知其最有利標廠商之標價

後 與總評分或序位評比咭果及該未得標廠商之總評分或序位評比咭杲。

2．保密規定：

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今另有規定外，是否保守私密

（股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彩）。

評選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貢料，呤供

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是否亻早守私密。

其他補充說明：

檢核人：（簽名）

僙注 檢核情形愿為「是」， 如有「否」者，應為適法之處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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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時，應受補助機關監督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
機關補助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採購，其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適用本法者，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於辦理開標、比價、議價丶
決標及驗收時，應受補助機關監督。

· 受機關監督階段：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 補助機關行使事項：受本署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依政府採購

法第4條規定辦理採購，本署為該採購案件之上級機關。如有
依政府採購法應報上級機關核定核准同意備查之事項時，由
本署核辦各補助計畫之業務單位執行上級機關核定核准同意
備查及監督等相關之事項。

財務透明化原則

特定體育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金額逾10萬元而未
達公告金額者，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惟仍應本於財務透明
化原則，以公平丶公開原則辦理採購。

· 受補助對象：特定體育團體
· 受補助案件：採購金額超過10萬元，且未達公告金額

(*100萬元）之採購案件。

· 適用法規：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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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受本署補助之特定體育圍體辦理本署補
助案件之採購作業，由需求採購之單位
為請購單位，會計單位為監辦單位，參
照 「 機關主（會）計單位會同監辦採購
辦法」負監辦採購程序之責。

·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圍體應依政府採購法
及相關子法之規定，辦理採購之招標丶

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

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辦理採購作業應依 「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
報發行辦法」將招標公告或辦理資格審
查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及公開於
資訊綱路，公告之內容修正時亦同。

·辦理之採購，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

決標後一定期間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

投標廠商。無法決標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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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案件之採購作業

·廠商之異議以受補助之特定體育圍體為

受理機關，並依政府採購法第六章爭議

處理之異議及申訴規定辦理。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準備招標文件

（一）未使用工程會之範本，致錯漏頻生。

（二）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例如：數量或數據有誤；前後矛盾；
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

（三）招標文件中之履約條款違反公平合理原則，例如：履約期限過
短；逾期違約金過高。

（四）招標文件過簡，例如：未載明終止或解除契約條件、查驗或驗
收條件；未載明依政府採購法令辦理

（五）未預為防範間題之發生，例如：履約期限為日曆天者未載明特
定假日是否計入；未規定廠商投保必要之保險。

（六）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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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規格限制競爭

（一） 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

（二）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三）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
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

（四） 型錄須蓋代理廠商之章。

（五） 型錄須為正本。

（六） 非屬必要卻限不同緝件須由相同廠牌所維成。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開標程序

（一） 誤解開標之意義為開價格標。

（二） 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妥，例如：漏通知上級機關監辦；底
價尚未訂定；無人主持。

（三） 開標前噹場宣布補充規定或變更招標文件內容。

（四） 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定，例如：議價前未參考該議價廠商
之報價或估價即訂定底價。

（五）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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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審標程序

（一） 對於圍標事證缺乏警覺性。

（二） 誤以為審標結果必須有三家廠商合格方得決標。

（三） 投標文件審查結果，未通知投標廠商。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決標程序

（一） 未依採購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

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

（二） 標價偏低，通知廠商提出說明時，未注意該廠商與其他廠商間
是否有異常或不正噹之行為， 而給予與次低標串通之可乘之機

（三） 對於廠商自稱報價錯誤之處置失噹，例如：廠商只含糊自稱報
價錯誤，機關未探究錯誤之情形是否屬實及是否有採購法第五
十八條之情形，逕不決標予該廠商，予不肖廠商轉手予次低標
獲取利差之機會。

（四） 議價案未於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訂底價。

（五） 決標紀錄記載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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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及建議

·為避免採購作業發生錯誤，提升採購效
率及品質，以達經費補助之效益，各特
定體育圍體負責辦理採購案件人員宜參
加採購專業人員訓練，提升採購專業知
能。

1 報告完畢
．

戚謝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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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 FAQ 

Q1：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補助範圍？ 

A：包含申（籌）辦國際單項運動賽會及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舉辦

或參加國際體育運動會議（及活動）、邀請國際體育運動組織重要

人士或體育專業人士訪臺交流，爭取擔任國際組織重要職務、在

臺成立國際組織秘書處等活動範疇。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訂有「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推動及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補助辦法）及「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基金要點），補助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請依「重點國際運動賽事

擇定及協助作業辦法」及「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申辦及籌辦作業原則」辦理。

Q2：哪些單位可以提出申請？ 

A：原則以特定體育團體、中華奧會承認之團體、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全國性體育學術團體及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下簡稱主（承）

辦單位）為主。 

 依補助辦法第 2 條規定，體育團體係指特定體育團體以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請參閱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

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清單。

 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會承認之團體均為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承認之

單一窗口，負有參與及主辦相關國際賽會之權利與義務。在經費預算有限的

前提下，本署補助辦理國際單項運動賽會係以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會承認

者為主。

 全國性體育學術團體及公私立大專校院，配合本署體育政策，爭取國際組織

授權之國際體育學術研討會及國際會議在臺舉行，可依基金要點於活動執行

3 個月前向本署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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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屬其他法人、團體可以提出經費補助申請嗎？ 

A：不可以，未符合本署基金要點經費補助申請對象。 

 本署於 109 年 4 月 21 日修正發布基金要點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規定，

其中針對第 2 點，為利事權統一，落實相關行政輔導與考評，及財務查核需

求，且基於下列因素考量，將原第 5 款予以刪除。

1. 按現今國際總會授權國際單項運動賽會對象，仍以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

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為主，亦為本署執行相關業務之輔導及考核

對象。

2. 近年由「其他法人、團體」取得之國際職業賽會，僅有少數個案，且為

順利籌辦，均須再與前述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

體合作，例如由我國際窗口負責與國際總會及我政府機關溝通聯繫、申

請經費補助、賽會專業技術人力支援及我國參賽選手遴選事項。

 如有經費補助申請之需求，請依基金要點規定，結合地方政府或全國性體育

團體辦理。

Q4：主（承）辦單位應何時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A：原則請於每年年底（本署指定期間內），併下一年度工作計畫送

署核辦。 

 除特定體育團體及中華奧會承認或認可之團體得於前一年度本署指定期間

內，併下一年度工作計畫（含出席國際會議、邀請外賓、舉辦國際會議、秘

書處設臺、申辦及舉辦國際賽），且依「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

動補助作業要點」，提送本署審核匡列年度補助款。

 其他單位原則採個案補助，依基金要點規定，於活動執行 3 個月前提出計畫

向本署申請。

 相關預算尚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故所提經費將視立法院審議結果及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辦理；倘涉及政策宣導部分，則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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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主（承）辦單位向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申辦賽事前，需要先報體

育署核備嗎？ 

A：是的，原則採事先報備制。 

 籌辦國際單項運動賽會所需經費及軟硬體資源相對龐雜，為利本署預為規劃

相關資源配置，爰請主（承）辦單位應就場地設施規模及其配套條件、參賽

各隊（主隊）實力、主（承）辦單位之行政管理、人力配置及財務規劃、各

縣市政府支持等面向進行全面性評估。依補助辦法第 9 條規定，向國際體育

組織申辦賽會，同時報本署核准者，得以優先予以補助。

 按國民體育法第 30 條規定，各體育團體應就相關業務之推動，建立標準作

業流程，且各體育團體所訂章程應有工作計畫研訂之內部決策流程之規範。

爰此，有關申（籌）辦國際賽事等重大事項，應依各體育團體章程規定，循

程序提報理事會討論通過後行之，以免違反相關法令、章程之規定。

 報本署核備時，應併檢附申辦計畫、經費預算表及地方政府共同主辦合作意

向書等資料，以利審核。

Q6：主辦國際賽事申請經費補助應檢附哪些文件？ 

A：應檢附賽事籌辦計畫書、經費預算表、國際總會授權證明、地方 

政府合作意向書等官方文件，向本署提出經費申請。 

 經本署同意申辦之國際賽事，至遲亦應於賽前3個月，檢附賽事籌辦計畫書、

經費預算表、國際總會授權證明、縣市政府共同主辦合作意向書等官方文件，

向本署提出經費申請。如主辦國際賽有複數共同主（承）辦單位之情形者，

應併提供相關合作單位合約或協議書等文件，以釐清雙方收支分攤原則及帳

載方式。

 經費預算表請明列計畫經費總額、向本署申請之經費補助、自籌經費；並確

實填列擬向其他機關及民間等單位申請補助額度。

 依基金要點申請補助者，補助比率分別依補助級別，以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

25%、30%、40%、55%及 60%為上限，並核給補助經費，補助項目原則以

機票費、膳宿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保險費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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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依基金要點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之申請書應如何填寫？

A：原則請依表件欄位確實詳列活動資訊。 

 實施期程除填列實際活動或賽事日期外，亦應填列籌辦期程（例如：109年

1月 23日，籌辦期程自 108年 11月 23日至 109年 1月 31日）。

 如有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應確實詳列單位名稱及申請補助金額；已獲其他

機關補助之欄位，亦同。

 預期效益一欄，申請單位應填列舉辦活動相關質化與量化之預期效益及考核

指標等內容；如於我國舉辦國際單項運動賽會者，應就其運動、社會、經濟、

觀光及政治效益等進行自我評估，並填列相關質化與量化指標。

Q8：主（承）辦單位實施計畫有變更，是否需事前報備？

A：是的，各項國際體育交流計畫如有變更，均須依規定於事前函報

本署核定後，始能執行。 

 依補助辦法第 17 條及基金要點第 8 點規定，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

切實執行；其計畫有變更必要者，應先修正計畫，送本署核定後，始得執行。

故計畫若有變更（如參加國家數、人數、隊數等），請務必依前揭規定辦理，

免因執行結果與預期規劃差異過大，衍生核結爭議。

 此外，有關申（籌）辦國際賽事等重大事項，應依各體育團體章程規定，循

程序提報理事會討論通過後行之，以免違反相關法令、章程之規定。

 另出席會議、邀訪外賓、主辦國際會議細部計畫應於活動前 1 個月，檢送相

關資料備查；出席會議之成果報告應於會議結束後 1 個月內提出，敘明會議

名稱、地點、日期、出席代表姓名與職稱、出返國日期、出席會員國數及會

議主要討論決議事項，併附「參加國際會議及活動檢核表」送本署核備後，

摘述重要資訊上傳協會官網，供外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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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接受體育署補助經費是否應依原核定計畫與補助用途執行？ 

A：接受本署之補助經費係屬政府公款，皆應依原核定計畫與補助用

途執行，未於原核定計畫所列之相關費用，均非屬本署補助範疇，

應列自籌。 

 原提報計畫經本署核定後，應按原計畫內容與補助用途執行，倘計畫有變更

（如收入與支出科目、金額、用途或項目等），應於活動前檢送修正計畫並

經本署核定後，始得執行。如未依規定於事前辦理計畫變更者，不予補助。

相關舉例如下：

1. 原提報經費預算之布置費為 1 萬元，辦理核結時實際支出金額 5 萬元，

其差距太大，本署僅能就原報預算予以補助，餘應由受補助單位自籌，

如有特殊原因應補具證明。

2. 辦理國際賽事原核定計畫有獎金支出，核銷時無獎金相關支出。×（正

確做法：應與原提報計畫一致）

3. 原核定計畫僅列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費，核銷時除公共意外責任險，

亦向本署請領旅行綜合保險相關費用。×（正確做法：應於執行前報本

署變更計畫，如無，核銷時應列自籌）

Q10：承上，如未依核定補助之用途執行會觸法嗎？ 

A：如未依核定補助之用途執行，或不法挪用、虛報、浮報及不實單

據報銷等情事，恐違反國民體育法及涉及刑事責任。 

 接受本署補助之特定體育團體，依國民體育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第

34 條第 1 項第 1 款應建立財務稽核及財務監控制度之規定。

 接受本署補助經費係屬政府之公款，如未依核定補助之用途執行，或不法挪

用、虛報、浮報及不實單據報銷等情事，均涉及刑事責任；相關刑法條文請

參酌第 214 條(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

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第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罪)及第 339 條第 1 項(普

通詐欺罪)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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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主（承）辦單位執行相關經費支出時，要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嗎？ 

A：各項採購案如由政府機關補助金額超過二分之一且達 100 萬元以

上者，須適用。 

 各項採購案如政府機關（中央和地方）補助金額超過二分之一且達 100 萬元

以上（達公告金額），應依政府採購法令規定辦理採購之招標、決標、履約

管理及驗收作業。

 辦理採購時，招標文件應報本署備查；以及辦理招標（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應於等標期或截止收件日 5日前，或預定驗收日 5日前，檢送

採購預算、招標文件及相關文件，報請本署派員監辦；辦理經費核結時，應

檢附招、決標公告、契約書、開標（或比、議價）、決標及驗收紀錄等資料。

 主（承）辦單位執行相關經費支出時，應以公平、公開、公正原則辦理，對

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採購人員及對採購事務具決定權力之主

管級人員於辦理採購時，如有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利益者，應行迴避，且不得為該採購案供應廠商之負責人。

 為避免採購作業發生錯誤，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以達經費補助之效益，各

單位負責辦理採購案件人員，應預留行政作業期程，並參加採購專業人員訓

練，提升採購專業知能。

Q12：主（承）辦單位應何時完成經費核撥及核銷結案？ 

A：所有經費補助案，依規定應於當年度 12 月 15 日前完成核銷結案。 

 依補助辦法申請補助者，年度工作計畫經核定後，調整工作計畫送署辦理撥

付第 1期款；第 1期款執行率達 80%，即應送本署辦理核結並請撥第 2期款。

計畫執行完畢後，將全年度所有活動的成果報告、收支結算表和原始支出憑

證，於當年度 12 月 15 日前送達本署核辦。

 依基金要點申請補助者，補助案經核定後，檢附領據送署辦理撥付二分之一

經費；並應於活動結束後 2 個月內，將收支結算表、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報

告，送署辦理核銷結案。如為賽事經費核銷，除檢具收支結算表及原始支出

憑證，應檢附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書、3 分鐘精華影片、授權使用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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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圖像同意聲明書、因應國際賽事觀眾爭議事件處理作業檢核表、受補

助單位辦理國際賽經費核銷檢核表、觀光局資料庫登錄證明或其他經指定應

附文件。 

 依基金要點申請補助，補助金額 200 萬元以上者，應再檢附會計師簽證，併

經費核結資料提報。會計師應了解本署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及核結規範，就

補助計畫收支款項確實查核。

Q13：主（承）辦單位辦理國際賽經費補助核結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A：請各單位檢送核結案前，務必參依「受補助單位辦理國際賽經費

核銷檢核表」逐項檢核，並仔細查對各項應備文件正確性後，再

送署憑辦。 

 為改善核結時行政作業效率，請各單位送件前務必參依「受補助單位辦理國

際賽經費核銷檢核表」逐項檢核，仔細查對各項應備文件正確性，檢具核定

函所列佐證資料，並確認相關表件資料均核實填報後，將上開檢核表併核結

資料送署憑辦。

Q14：經費預算及收支結算表要明列活動各項收入嗎？ 

A：是的，請確實填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贊助商、報名費、選手繳

交住宿費等收入，且結餘款應按核定補助比率繳回。 

 同一案件由 2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及其相對應支出項目，並應分別明列各項收入，包括國際總會補助款、各國

繳交之報名費、住宿費等競賽代辦費、企業贊助、門票販售、轉播權利金、

廣告費等；如有結餘款應依規定按核定補助比率繳回。

 申請活動經費預算表之活動日期與編列預算項目，應與收支結算表補助項目、

發票收據等開立日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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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體育署補助款可支用於體育團體會務人員工作費嗎？ 

A：不可以，除有擔任賽會檢錄或紀錄等屬助理裁判職務、或場地技

術管理人員者。 

 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基準表」規定，團體會務人員不得支

領工作費，但其有擔任賽會檢錄或紀錄等屬助理裁判職務、或場地技術管理

人員者，每人每日得依其等職務性質支領新臺幣 800 元至 1,200 元工作費。 

 核結時仍應檢附會務人員名冊及工作人員印領清冊，以利審核。

Q16：體育署補助款可支用於搭乘商務艙機票費嗎？ 

A：不可以，除經本署專案核定者，各項計畫以補助最短行程往返經

濟艙機票款為限。 

 依「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補助作業要點」及「全國性體育團

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基準表」規定，國外交通費以補助最短往返行程經濟艙

機票款為限。

Q17：主（承）辦單位辦理核結時，檢送憑證單據應注意哪些事項？ 

 收據、發票等憑證單據請填寫各補助項目名稱、開立日期及統一編號，並應

列出細項(單價、單位、數量等)；如經費項目為「一式」，請於備註欄或所

附原始憑證後詳列支用明細；原始憑證如經修正，請核蓋校正章。

 相關單據開立日期以活動前後 1個月內為原則(膳宿費需為活動期間)，倘未

符活動日期，請說明差異原因；匯率水單若與活動日期不符，請依活動前 1

日臺灣銀行即期賣出為基準。

 外文單據及相關資料請檢附簡易翻譯說明；透過網路交易取得之單據，由經

手人下載列印電子憑證並簽名後，作為報支憑證。相關單據如為熱感應紙，

請複印後連同正本供備查。

 收支結算表所列科目應與本署原核定經費預算表之科目一致，承如問答第 9

題，非屬原核定預算科目，應列自籌。

 如購置非消耗性或財產類物品(例如計算機、硬碟等永久性器材)，請自籌；

活動相關原始支出憑證(含送本署辦理核銷憑證影本)應請妥善保存，以利本

署及審計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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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如下表（實際核結狀況，仍依本署主計室個案審核辦理）：

補助項目 注意事項 

住宿費 
 請檢附住宿人員清冊、住宿房型單價、國際總會對賽會人員

住宿規格有無相關規範。 

膳 費 

 請檢附用餐人員清冊。 

 相關單據需為活動期間內。 

 酒品請自籌。 

機票費 

 外籍人士需檢附收據及電子機票(或護照、出入境章影本)。 

 本國籍人士需檢附收據、登機證、電子機票(或護照、出入

境章影本)。 

交通費 
 請註明搭乘人員、車(次)種、起訖站，並檢附票根(收據)。 

 計程車、油費、停車費、過路費等，請自籌。 

保險費  請檢附要保書。 

場地費  請檢附場地支用標準，例如場地租用價目表或相關合約。 

 如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者，應檢附招、決標公告、契約書、開標（或比、

議價）、決標及驗收紀錄等資料供參。 

Q18：辦理活動是否須建立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案件之通報系

統？ 

A：依據本署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暨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舉辦活動應

建立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案件之通報系統，並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依據本署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暨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舉辦活動應建立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案件之通報系統，遇有相關案件發生時，應於 24 小時內

將情形通報相關人員之單位，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處理（通報流程可參考手冊附錄）；並應考量及檢視各

場域規劃是否符合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原則，另為防治性騷

擾行為發生，依規定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管道等資訊，應在場所公

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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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主（承）辦單位如有其他行政協助事宜，該如何提出？ 

A：請於活動前以書面向本署提出申請。 

 於申辦國際賽階段應同步函知賽事舉辦地點之地方政府，先行協調場地使用

或相關事宜，以利各地方政府提前規劃、預控賽事場地、編列經費預算，以

及召開跨局處會議協調。

 籌辦國際賽，請與主辦城市密切合作，並事先就各項籌備規劃事宜開會研商，

妥為因應，以利賽事順利舉行。

 因應球迷對於賽事資訊之需求，賽前請加強相關宣導，包括於官網公告比賽

時間、地點、購票方式、媒體轉播、國際總會相關規定、觀眾入場須知等重

要資訊。同時，請加強協會及賽事工作人員、賽事維安人員之教育訓練。賽

中倘發生爭議事件，請加強現場溝通並以柔性方式處理，避免衝突擴大，以

確保選手權益及觀眾安全。賽後請將「因應國際賽事觀眾爭議事件處理作業

檢核表」併活動成果報告送本署備查。

 申辦及主辦國際賽、出席相關國際組織活動與會議前中後，如需本署行政協

助事宜，請適時提出，以利納入本署「輔導重點國際單項運動賽會任務型協

助小組」會議，邀集相關單位代表共同規劃因應。

 主（承）辦單位如有販售門票，且符合「娛樂稅法」第 4 條或「運動產業發

展條例」第 24 條規定者，請於賽前送署備查，並於賽後函本署協轉相關單

位，辦理免徵娛樂稅或營業稅。

 如需租賃辦理比賽所需器材，於比賽辦理完畢後原貨復運出口者，應依關稅

法第 52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請主辦單位自行繳

納保證金，或得由本署核轉書面保證，辦理免徵關稅事宜。

 如有申請機場公務證以接待外賓之需求，應檢附所需資料及申請表件，至遲

於入國前 14 個工作日函送本署，以利函轉內政部警政署航警局辦理。

Q20：如何強化國際體育交流事務風險管理？ 

A：應於日常加強相關預應措施及通報機制，掌握國際會議、活動及

賽會的核心權益事項，熟悉總會會章及爭端解決規範等事項，如

有需行政協助，應以秘書長為窗口，通報本署及中華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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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共同維護我會員權益，避免國際爭議事件發生，主（承）辦單位應加強相

關預應措施及通報機制，通案檢視各單位現行研處國際體育事務之標準作業

流程及檢核機制是否完善，並研擬強化精進措施。

 叮囑同仁於日常處理國際聯繫、出國參賽、出席或主辦國際會議及活動之前

中後，應確實掌握核心權益事項，並熟悉奧會模式、總會會章、申（籌）辦

賽事合約規範（含爭端解決等）、其他相關規定及重要文件等資訊。同時，

加強內部人員之教育訓練，包括國際組織參與、國際談判交涉、危機處理、

通報機制、因應策略等核心職能。

 倘有需本署行政協助事項或有涉及我會員權益之相關疑慮，請指定秘書長擔

任窗口，立即通報本署及中華奧會，俾利展開相關協處及研擬因應對策。

 本署委託中華奧會辦理「加強維護奧林匹克體系相關會員權益」及「國際體

育事務人才培育計畫」兩項計畫，目的即在強化協會研處國際體育事務之教

育訓練，應善加運用並核派國際事務主管人員參與相關研習，以有效維護我

國參與國際體育組織之平等會員權益。

Q21：各級學校代表隊出國參加國際分級分齡賽事，該如何提出經費

申請？ 

A：原則以出國參加 5 個以上國家（地區）之分齡賽事，透過所屬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函轉本署審辦。 

 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各級學校運動團隊作業要點」規定，近 2 年曾

獲全國性運動賽會前 3 名之運動團隊，出國參加 5 個以上國家（地區）之分

齡賽事，可由所屬教育局（處）檢附申請書、邀請函件、隊職員名冊及經費

預算表等資料向本署申請來回機票費補助，並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檢附經

費核結所需資料向本署辦理核結。

 申請補助應備資料，包括國際運動賽會舉辦者出具之邀請函件、校隊所屬主

管機關核准出國文件、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推薦函、出國隊職員名冊、經費

預算表(含經費來源)、近 2 年成績證明(含秩序冊)、5 個以上國家或地區參賽

證明、出國行程表、申請書。

 經費核結應備資料，包括領據、收支結算表、經費分攤表、納入預算證明書

(如成立教育基金得免付)、成果報告(含隊職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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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證 
相關說明 

特定國家人士
來臺申請停留
簽證手續 

Q22：受邀來臺之外籍人士或參賽選手出席國際會議、運動賽事及相

關體育交流等活動，應如何辦理電子簽證？

A：依外交部相關規定，主（承）辦單位須事先填妥「應邀來臺參加

會議或活動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電子簽證之外籍人士名單」，

至遲於入國前 14 個工作日函送本署，以利函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辦理。 

 主（承）辦單位為應邀來臺參加會議或活動之外籍人士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申請電子簽證時，應確認該等外籍人士之人別、身分屬實，且相關活動經本

署核定補助經費在案；所邀外籍人士入境我國後，如有違反中華民國法令、

逾期停留或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時，應主動告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警政及境管相關機關查察。

 詳情請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電子簽證」及「特定國家人士來臺申請

停留簽證手續」相關說明或電洽簽證組（02-23432975）。相關 QR Code 連結

如下：

應邀來臺參加國
際會議或活動申
請電子簽證之外
籍人士名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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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單位辦理國際賽事經費核結檢核表

單位名稱：○○○

賽事名稱：○○○

賽事日期：○年○月○日至○月○日

類別 受補助單位內部自行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通案 

事項 

1. 依體育署原核定計畫辦理，且所送辦理經費核結之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書、

收支結算表等資料所列相關數據、費用項目等，均與本署原核定申請書之賽事

規模、經費預算及相關附帶決議一致。計畫如有變更，並已事先報署核定。

□是 □否

2. 依規定時限核結(應於活動結束後 2個月內，或於當年度 12月 15日前辦理)。 □是 □否

3. 檢附必要文件，包括□體育署核定函及前次撥款函、□收支結算表、□相關原

始支出憑證、□成果報告表、□成果報告書(含照片、光碟)、□三分鐘影片精

華(含光碟)、□觀眾爭議事件處理作業檢核表、□國際賽事中英文版競賽規程

或國際總會相關規定、□觀光局資料庫登錄證明、□其他經指定應附文件。

□是 □否

4. 體育署補助款達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者，並應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查核簽證

已明列原預算金額及實支金額，核對兩者差異及說明與原預算差異原因，並已

詳列收支明細清單。另查核簽證所列經費項目、金額應與收支結算表所列一致。 

□是 □否

□金額未達

5. 成果報告表及成果報告書已列明活動名稱、日期、地點、國內外參賽選手（男、

女）、隊職員、相關工作人員等正確資訊，並摘述活動過程與具體成果。
□是 □否

收支 

結算表 

1. 收支結算表活動收入

(1)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捐）助者，已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

額，及其相對應支出項目。

□是 □否

□無此情形

(2) 已分別明列自籌款及其他收入（如門票、報名費、企業贊助等）；收入項目如與

原報計畫不一致，應說明理由。

□是 □否

□無此情形

(3) 收入合計無誤。 □是 □否

2. 收支結算表活動支出

(1) 各費用項目與體育署原核定預算項目一致。 □是 □否

(2) 各費用項目實際支出金額，如與原報計畫項目金額差異過大者，應說明理由。 □是 □否

(3) 支用體育署補助款之費用項目均已列明細項單價、數量。 □是 □否

(4) 各項合計與總計正確無誤。 □是 □否

(5) 執行成果未達原核定計畫規模者（經費規模、預期參賽人數），已依原核定補助

比率重新核算補助款。

□是 □否

□無此情形

(6) 申請補助辦理國際賽時，已併同檢附國際賽之中英文版競賽規程及國際總會相關

規定，並於申請書說明各項費用（如報名費、住宿費等）收取之目的、用途、繳

納方式及是否作為賽會籌辦之用，實際執行亦與前揭申請書所述一致。

□是 □否

□無此情形

原始支

出憑證 

1. 各項目原始憑證均粘貼於憑證粘存單，並由經辦人、會計、主管簽章。 □是 □否

2. 各項目所附原始憑證大於（或等於）收支結算表補助金額，並檢附相關清冊(如

住宿人員、房號、用餐人員名單、佈置費或行銷費細項等)。

□是 □否

3. 非本國文字之總會官方文件或支出憑證，已擇要譯註本國文字。 □是 □否

4. 各項目均檢附適當之原始憑證（如發票、小規模營利事業收據、個人領據或其

他適當憑證；如為熱感應紙，請複印連同正本供備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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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統一發票或收據已記明下列事項：買受人名稱（同受補助單位）、統一編號、交

易時間、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商店店章、品名及數量、單價及總價。

□是 □否

6.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已檢附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註明無法

提出正本之原因。

□是 □否

□無此情形

7. 外幣支出已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是 □否

□無須檢附

8. 無會務人員支領工作費。 □是 □否

9. 約定給付國際總會權利金淨額，已依給付總額計算扣繳稅額，並檢附國際總會

收據及國稅局扣繳證明。

※某協會與國際總會簽定合作契約，約定給付國際總會權利金 100 萬元，並由

協會負擔應納之所得稅，協會如何辦理扣繳？

給付總額＝100 萬元/(1-20%) ＝125 萬元

扣繳稅款＝125 萬元 ☓ 20% ＝25 萬元

□是 □否

□無此情形

10. 給付各類所得（如裁判費、獎金、會計師簽證費)時，已依法扣繳並申報所得稅，

並檢附匯款證明或總會規定佐證。

□是 □否

□無此情形

政府 

採購法 

1. 無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情事。 □是 □否

2. 個別採購案適用政府採購法，已確實依該法第 4條及相關規定、採購程序辦理，

檢附契約書等佐證資料。

※採購法第 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

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

機關之監督。

□是 □否

□不適用

廉潔 

聲明 

1. 本賽事已報支請領體育署補助款之費用項目，並無再向體育署其他業務組、國

訓中心或其他單位補助計畫重複支領之情事。
□是 □否

2. 確實瞭解接受體育署補助經費係屬政府之公款，各項申請執行確依政府有關法

規辦理，且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在規定期限內，檢附合法單據向體育署覈實報

銷，並無未依核定補助之用途執行，或不法挪用、虛報、浮報及不實單據報銷

等情事。

□是 □否

3. 本單位同仁已知悉不實資料文件所涉相關刑事責任，包括第 214條(致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第

336條第 2項(業務侵占罪)及第 339條第 1項(普通詐欺罪)之內容。

□是 □否

填表人： 會計： 秘書長： 理事長：

填報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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